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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本应用适用于学校教工查阅会计档案事项的申请及审批。

PART 01——业务说明

◆ 会计档案查阅业务流程：

◆ 校内单位使用：发起申请→申请单位分管领导审批→财务处审核→受理办结

◆ 校外单位使用：发起申请→申请单位分管领导审批→财务处审核→财务处领导审批→受理办结



     应用登录：校内教工使用信息门户账号密码登录第一步

PART 02——操作流程

今日校园→服务→财务处→会计档案查阅

◆ 方式一（移动端） ◆ 方式二（电脑端）

也可通过财务处主页右
边栏相关菜单访问

信息门户→办事大厅→可用应用→财务处→会计档案查阅



1 点击“发起” 2 填写信息（* 为必填项） 3

◆ 点击“启动”提交申请，也可以先“保存草稿”。

“申请日期”以正式启动时间为准。

提交申请

◆ 若提交后发现信息填写有误，在下一环节受理

前，可“撤回”进行重新编辑。

     发起申请第二步



申请信息填写说明

◆事由：需列明查阅的原因。（例：项目投标或实验室财务验收等）

◆使用对象：指查阅的档案提交致何部门（ 例：**学院/**招标公司)。若使用对象为校外单位，须上传相关通知、文件，必要时还需

提供正式的介绍信并经校主管领导审批。

◆获取方式： 

    ①原件查阅：申请人至现场仅做查阅、拍照或记录等，无需带出纸质资料。

    ②电子数据：指财务核算系统导出的项目明细账、综合查询数据等。申请人无需至现场，但须准确提供用于接收数据的电子邮箱

（限项目负责人或申请人的校内邮箱）。 

    ③纸质材料：如会计凭证、财务报告、税务文件等复印件。须明确勾选是否需要“盖章”。

    ④按文件要求编制的资料需提供财务数据：如因统计需要对财务数据加工而形成报表等事项。请根据提示内容上传相应通知要求

文件。

    ⑤其他：不在上述4类情况的档案需求方式请详细说明。

◆档案详情：此处须列明查阅档案的具体内容。（例：202*年*月A000**凭证，605-541****项目，20**年*月-20**年*月明细账等。）

    若查阅档案资料较多，可以附件形式详列所需资料并上传，此处填写项目名称及编号等简要信息。（例：***项目，605-541****，

详见附件。）

◆附件上传：支持图片、WORD、EXCEL、PDF等多种文档格式。上传附件前请仔细阅读说明提示内容（点击界面     标识查看）。

  



◆ 申请人在移动端可通过点击相应“申请

单”查看详情及当前流程状态。

◆ 电脑端可通过“流程状态”查看审批进

度和业务受理流程图。流程图中红色方框

表示目前正在办理的环节。

 ◆ 若财务处综合科审核意见为“退回”，

则系统会将申请退给发起人，发起人可重

新“编辑”，根据审核意见完善资料后重

新发起。若相关领导审批意见为“不同

意” ，则申请流程结束。

◆ 若流程状态显示为“财务处受理”，则

可根据受理意见，凭“申请单号”至财务

处办理。选择电子数据且仅发送邮箱的可

实现全过程线上办理。

电脑端还可在线查看财务处分发受理意见，

您可按提示说明办理相应业务。

 

     流转审批第三步      业务办理第四步

◆ 发起申请后，相关领导会收到待办事项提

醒，可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并审批：

 
方式一:今日校园→提醒→待办

方式二:今日校园→服务→会计档案查阅→审批



业务办理说明

◆查阅会计档案的人员，应当严格按规定程序查阅，并严禁在会计档案上涂画、拆封和抽换。如需复印

会计档案，应在财务处复印并登记，原件不可带出。不得擅自向《申请表》注明以外的其他单位提供会

计资料。

◆财务处会计档案查阅业务：厦门校区主楼304室  0592-6161387  李老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校区潘伟民大楼209室  0595-22690266 庄老师

  



PART 03——常见问题

 电脑端必填项（*）的填写框未弹出怎么办？

“附件”在线预览显示不正常怎么办？

    本应用电脑端操作优选360浏览器兼容模式或IE浏览器，若附件在线预览显示不正常，可切换不同浏览器或下载查

看。若手机端显示不正常，系由于WPS与Office的兼容性等原因导致，可切换在电脑端查看。

    电脑端操作时，若必填项（*）的填写框未弹出，系由于系统反应速度问题引起的。发起人通过“切换点击”或先

“保存草稿”的方式来解决。如图所示：

1 采用线下方式申请如何办理？

    应用试运行期间，“线上”和“线下”申请模式并行，两种方式办理审批流程一致，教工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办

理方式。如您采用线下办理，在财务处主页下载并填写《华侨大学会计档案查阅申请表》，按本指南“PART01—业务说

明”流程完成审批并办理业务。

2

3



    ◆申请人发起后，系统会发送“待办任务”和“提醒消息”至下一环节受理人。

     ◆业务办理完毕后，“待办任务”即会变成“已办任务”，相关人员可点击查看办理状态。消息提醒可通过点击“应

用消息”清除。

     

   

 

       ◆若一项任务同时发送多位领导审批的，待分管领导办理完业务后，则系统自动消除其他领导的待办任务。

各环节业务办理人会收到消息提醒吗？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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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校区咨询电话：0595-22690266（庄老师）

厦门校区咨询电话：0592-6161387（李老师）

线上咨询：华侨大学财务交流QQ群199324410


